



关于调整奈曼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及专家指导组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做好我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，切实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，经旗卫生健康委员会研究决定，现对奈曼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（以下简称“三病”）母婴传播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及专家指导组人员予以调整，组成人员后续如有变化，由其所在单位接任者自然替补，具体通知如下。
一、领导小组
组  长：
张  威  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
副组长：
刘海燕  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
魏永胜   奈曼旗人民医院院长
王凤昌 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成  员：
孙晓华  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股股长
沈国光   奈曼旗人民医院副院长
王显峰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李小军 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
陈巴拉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
王颖杰  奈曼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
张友英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旗卫生健康委妇幼股，由刘海燕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孙晓华同志、赵志羽同志为办公室成员。
二、五个领域专家指导组
组  长：
王凤昌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
副组长：
沈国光   奈曼旗人民医院副院长
王显峰 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（一）管理机制组
那梅日嘎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医师
吴 玉 波  奈曼旗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
刘 永 杰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结核病防控股副股长
（二）规范服务组
王显峰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
吕凤银  奈曼旗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
郭志丹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股股长
（三）信息管理与质量组
王智宏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护士
王淑梅  奈曼旗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
赵琳琳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结核病防控股股员
（四）实验室管理与质量组
王春红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检验科主任
李玉清  奈曼旗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
饶国利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室副主任
（五）权益保障、性别平等与社区参与组
李海霞  奈曼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公卫科主任
王颖杰  奈曼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
李田田  奈曼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结核病防控股股员
五个领域专家指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孕产保健部，由王显峰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全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管理工作。
三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
统筹推进全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，监督指导各医疗卫生单位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各项工作任务落实。
（二）专家指导组工作职责
按照消除“三病”母婴传播评估指导手册（2024年版）逐项梳理各类资料，分类别整理到位；动态跟进国家、自治区和通辽市消除“三病”母婴传播领域的专业发展，认真执行市级专家指导组制定的相关工作制度、规范和流程，参与全旗层面相关工作制度、方案、规范和流程的制定；参与全旗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相关人员培训、业务指导等工作；协调相关部门、相关单位积极参与全旗消除“三病”母婴传播工作，承担奈曼旗消除“三病”工作领导小组安排的相关工作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医疗卫生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除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，按照国家、自治区和通辽市相关工作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加强培训，提高能力。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，确保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相关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。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利用各种宜传渠遣，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活动，提高公众对艾滋病、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认识和防范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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